表1  征求意见未采纳情况汇总
	序号
	标准条款编号
	意见内容
	反馈单位数量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2
	建议将第1页“2 规范性引用文件”章节第1行“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修改为“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
	1
	未采纳。根据GB/T101.1-2020要求，原文为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通用表述。

	2
	标准文本
	建议将标准全文中“本文件”统一修改为“本标准”。
	2
	未采纳。根据GB/T101.1-2020要求，标准中规范用语为“文件”。

	3
	4.1.2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过渡期放入正文不合适。
	1
	未采纳。根据GB/T101.1-2020要求，“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新建生活垃圾焚烧炉执行……”和“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执行……”为规范性表述。

	4
	4.1.2表1
	受场地、施工技术等因素影响，建议现有焚烧炉仍执行原项目环评批复及排污许可证所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3
	未采纳。随着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的发展，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越发凸显。当前执行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及其修改单，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因此，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我省大气环境质量，亟需制订地标。

	5
	4.1.2表1
	建议参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2022），对不同时期建成投产的项目采取不同的监管标准。
	1
	未采纳。对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制订统一的排放标准，才能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针对新建和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分别给予了不同的标准实施时间，从而确保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技改工程。

	6
	4.2.1表2
	建议单位边界颗粒物浓度限值修改为1mg/m3，或取消该指标。
	6
	未采纳。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mg/m3。

	7
	4.2.1表2
	监控位置由“边界外浓度最高点”修改为“边界外非上风向浓度最高点”。
	2
	未采纳。根据相关监测技术规范，无组织的单位边界监测点位必须设置为边界外浓度最高点。

	8
	4.2.1表2
	由于垃圾焚烧厂外环境复杂，建议取消或放松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2
	未采纳。生活垃圾焚烧企业产生颗粒物、恶臭和VOCs的环节较多，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以单位边界排放浓度作为管控手段较为适宜。本标准作为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污染物排放限值不得低于国标和江苏省大气综合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因此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等无组织排放限值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保持一致，非甲烷总烃和颗粒物的无组织排放限值与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2/4041）保持一致。

	9
	4.2.5
	建议增加渗滤液应执行的处理标准。
	1
	未采纳。渗滤液执行标准不在本标准研究范围内。

	10
	4.2.6
	GB14554仅有最高排放速率，没有最高排放浓度，如何执行？建议本标准另行规定。
	5
	未采纳。GB14554对有组织废气的污染物指标未设置排放浓度限值，不在本标准研究范围内。

	11
	4.2.6
	建议明确焚烧炉停运后，恶臭气体经除臭处理后应达到的GB14554等级。
	1
	未采纳。GB 14554正在修订，新标准预期不会有等级的概念。

	12
	6.3
	停炉后一般氧含量20%左右，此时对于污染物折算公式显示个别指标偏高，与实际排放不符，请考虑是否修正。
	1
	未采纳。焚烧炉正常运行状态下，应按照公式（1）将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折算为标准状态下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停炉后不需再做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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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标准名称
	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编制单位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一、征求意见情况

	反馈意见单位
	修改章节/页码
	修改意见
	意见回复
	说明

	生态环境部大气司
	封面
	建议进一步研究论证执行时间，标准发布后给予企业充足的改造时间，不能对市场主体信心和社会预期产生负面影响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1
	建议在第1页“1 范围”章节中补充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焚烧炉执行标准的说明。理由：GB18485-2014中对此类范围做了规定。
	采纳
	将原文“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30%的工业炉窑的污染控制参照本标准执行”修改为“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30%的工业炉窑以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焚烧炉的污染控制参照本标准执行。”

	
	1
	建议将第1页“1 范围”章节第4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修改为“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采纳
	将原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修改为“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2
	建议将第1页“2 规范性引用文件”章节第1行“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修改为“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
	不采纳
	根据GB/T101.1-2020要求，原文为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通用表述。

	
	2
	建议在第1页“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36号）”和“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部分采纳
	在规范引用文件中增加“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由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36号）是法律法规及管理文件，故将其放入参考文献。

	
	2
	建议将第2页第1行“HJ548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修改为“HJ54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采纳
	将原文“ HJ 548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修改为“ HJ 54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4.1表1
	建议将第3页表1中监控位置“焚烧炉排气筒出口”修改为“焚烧炉排气筒”。理由：大气污染物不在排气筒出口处监测，应设置专门的采样孔。
	采纳
	将原文“焚烧炉排气筒出口”修改为“焚烧炉排气筒”。

	
	4
	建议在第3页“4 排放控制要求”章节中增加“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停止运行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增加生活垃圾焚烧炉启停等非正常工况的排放要求。
	采纳
	在“4排放控制要求”中，增加“4.3　运行与记录
4.3.2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染治理设施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或污染治理设施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及时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
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

	
	4.1表1
	建议将第3页表1倒数第1行注释“a”修改为“a 适用于烟气处理使用氨水、尿素、液氨等含氨物质”。
	采纳
	将原文“适用于以尿素、氨水、液氨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生活垃圾焚烧炉”修改为“适用于使用尿素、氨水、液氨等含氨物质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生活垃圾焚烧炉”。

	
	4.2.1
	建议在第4页4.2.1章节中分别规定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执行排放浓度限值的时间。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

	
	4.2表2
	建议删除第4页表2中“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项目；研究在4.2章节中增加“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项目企业厂区内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并在第5章节中增加企业厂区内监测相关要求。
理由：单位周界排放控制要求主要是用于防范有毒有害气体健康风险和恶臭扰民，如在厂界监控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等常规污染物，受厂区布局、生产工况（连续或间歇）、气象条件、环境背景浓度等因素影响，监控无组织排放的有效性差。对于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的组织排放，应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要求，在厂区设置代表点进行监控更为有效。
	部分采纳
	在表2中增加“非甲烷总烃”的厂区内排放限值要求，并在5.3无组织排放监测中增加相关监测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产生颗粒物的环节较多，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以单位边界排放浓度作为管控手段较为适宜。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颗粒物单位边界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

	
	4.2
	建议在第4页4.2章节中增加“燃油的储存、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应符合GB 37822的规定”。
	采纳
	增加“4.2.9 燃油的储存、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应符合GB 37822的规定。”

	
	5.1.1
	建议将第4页5.1.1章节第1行“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依据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HJ1205等规定”修改为“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依据有关法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HJ1205等规定”；将第3行“并公布监测结果”修改为“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采纳
	在5.1.1中增加“《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并将“并公布监测结果”修改为“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5.2.3
	建议将第4页5.2.3章节1-3行“自动监控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运行管理、定期校准等应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HJ 75和HJ 76等规定执行”修改为“自动监控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运行管理、定期校准等应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和HJ 75等规定执行”。
	采纳
	在5.2.3中删除“ HJ 76”。

	
	5.2.3
	建议将第4页5.2.3章节3-4行“锅炉出口氧含量等情况开展监测”修改为“焚烧炉出口氧含量等情况开展监测”。
	采纳
	将“锅炉”修改为“焚烧炉”。

	
	5.4.1表3
	建议删除第6页表3倒数第1行“《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2）”。
	采纳
	删除表3中“《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2）”。

	
	6
	建议在第6页“6 达标判定要求”章节中增加采用自动监测时，任意1小时均值浓度的达标判定要求。理由：自动监测污染物浓度须同时符合1h和24h均值浓度排放限值。
	采纳
	在6.2中增加1h均值达标判定要求，修改为“ 6.2　采用烟气在线监测时，正常运行的焚烧炉在1小时和1个自然日内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氯化氢的自动监测数据，任意一项超过本文件规定的排放限值，可判定为超标。自动监测小时均值和日均值数据计算按照HJ 212执行。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7
	建议在第7页“9 实施与监督”章节中增加“本标准实施后，现有企业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与本标准不一致的，应当在标准规定生效的时限前变更排污许可证”。
	采纳
	增加“7.3本标准实施后，现有企业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与本标准不一致的，应当在标准规定生效的时限前变更排污许可证”。

	
	标准文本
	建议将标准全文中“本文件”统一修改为“本标准”。
	不采纳
	根据GB/T101.1-2020要求，标准中规范用语为“文件”。

	
	4.1表1
	建议进一步研究本标准中各类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可行性。理由：本标准中各类污染物排放限值相较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常规污染物收严50%以上，二恶英收严50%，部分重金属收严90%以上。我部对5项常规污染物的自动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如执行征求意见稿排放限值，2022年1-6月，江苏省59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小时均值自动监测数据的达标率为0（5项常规污染物全部达标视为达标），日均值达标率为3.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编制说明
	建议在编制说明中增加标准出台后全省垃圾焚烧企业提标改造成本评估。理由：编制说明中只有各项提标改造措施的预算，缺少全省垃圾焚烧企业实际改造成本评估。
	采纳
	利用修改后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在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中重新核算提标改造成本，并对全省情况进行成本评估。

	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
	1
	GB 18485-2014适用范围除生活垃圾焚烧厂、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30%的工业炉窑外，还包括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焚烧炉。该标准适用范围不包括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焚烧炉，这类设施应执行的标准不明确，建议地方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与国家GB 18485-2014一致。
	采纳
	经调研，江苏省内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基本采用协同焚烧进行处理，专用焚烧炉数量较少。为防止遗漏，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与GB 18485-2014一致。因此将原文“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30%的工业炉窑的污染控制参照本标准执行”修改为“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30%的工业炉窑以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焚烧炉的污染控制参照本标准执行。”

	
	2
	HJ 548标准名称有误，“固定污染源排气”应为“固定污染源废气”；引用文件中列出的HJ 1039，后文中并未出现，应删除。
	采纳
	将原文“ HJ 548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修改为“ HJ 54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并在引用文件中删除HJ 1039。

	
	4.2表2
	建议标准表2中删除颗粒物、非甲烷总烃项目。国家近期发布的农药、制药、铸造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在厂界管控高毒害物质的健康风险和恶臭物质扰民，如涉及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的无组织排放，应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要求，并在厂区内代表点进行监控。在厂界监控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等常规污染物，受厂区布局、生产工况（连续或间歇）、气象条件、环境背景浓度等因素影响，监控无组织排放的有效性差。
	部分采纳
	在表2中增加“非甲烷总烃”的厂区内排放限值要求，并在5.3无组织排放监测中增加相关监测要求。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3.7
	建议增加“3.7标准状态：温度在273.16K，压力在101.325kPa时的干气体状态”。
	采纳
	增加“3.10标准状态 standard conditions温度在273.16K，压力在101.325kPa时的气体状态。本文件规定的各项标准值，均以标准状态下的干气体为基准。”

	
	6.3
	建议修改为“本标准表1规定的各项污染物浓度的排放限值，均为标准状态下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
	采纳
	将原文“6.3本标准表1规定的……，均为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修改为“均为标准状态下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表1
	根据编制说明，“汞及其化合物”指标限值严于国标和其他省地方标准，建议对其合理性进行细化分析。
	采纳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规定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限值为0.01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必须与其持平或略严。此外，利用我省生活垃圾焚烧企业2016-2020年监督性监测数据，分析汞及其化合物的达标情况，其中浓度小于0.01mg/m3的达标率为96.2%。

	
	4.2表2
	参照生态部近年来制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边界主要控制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建议删除“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指标。
	部分采纳
	在表2中增加“非甲烷总烃”的厂区内排放限值要求，并在5.3无组织排放监测中增加相关监测要求。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
	建议增加“生活垃圾”定义
	采纳
	增加“3.1生活垃圾 municipal solid waste  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4.2表2
	建议统筹考虑从物料进厂、储坑堆储发酵、抓斗翻混、锅炉燃烧等生活垃圾各工序排放物处置应执行的标准，确保厂区边界内排放标准达到要求。
	采纳
	编制说明6.3.1从物料进厂、储坑堆储发酵、抓斗翻混、锅炉燃烧等全过程，对废气产排污环节及其污染物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标准的表1和表2分别对有组织和无组织污染物规定了排放限值。

	
	4.2.5
	建议增加渗滤液应执行的处理标准。
	不采纳
	渗滤液执行标准不在本标准研究范围内。

	
	5.3.1
	建议增加厂界大气排放应达到并执行的标准。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2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4.1.2
	考虑到企业内部审核流程、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务谈判、环评等手续办理、施工周期等因素，现有焚烧炉技改时间过短，建议改成24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适当提高1小时均值，从严控制24小时均值，从而既有效控制了排污总量，减少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也可以避免因特殊情况导致的瞬时波动、引发短期数值超标的现象。建议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CO的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50mg/m3或30mg/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4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统筹考虑氮氧化物和氨的排放限值，如氮氧化物按照标准执行，则氨执行24小时均值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2表2
	因生活垃圾焚烧厂厂界环境空气受周边环境、道路交通、气候因素等影响，易造成环境空气颗粒物等指标再监测时出现波动，建议将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放宽至1mg/m3，并对监测点位工况环境做出明确要求。
	部分采纳
	表2中明确提出边界外浓度最高点作为监控点。
由于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mg/m3。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1
	“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30%的工业炉窑的污染控制参照本标准执行”是否可行？
	采纳
	对于利用工业炉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继续沿用《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的要求，即：若焚烧的生活垃圾质量不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的30%，则执行江苏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3728-2019）；若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的30%，则工业炉窑的污染控制参照本标准执行。

	
	4.2.2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边界其他恶臭污染物应执行GB 14554二级标准。GB 14554正在修订中，新标准预期不会有二级标准的概念。
	采纳
	修改为“4.2.2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边界其他恶臭污染物应符合GB 14554的要求”。

	
	4.2.3
	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应采取密闭措施，经封闭运输廊道至卸料大厅。运输廊道出入口应设置可靠的密闭装置。“可靠”的密闭装置不属于标准规范化的表述。
	采纳
	将原文“4.2.3生活垃圾运输廊道应加强冲洗，并采取密闭、除臭等措施控制无组织排放。”。

	
	4.2.6
	定期检查除臭设施的有效性。建议对定期提出具体的要求。
	采纳
	删除4.2.6中“定期检查除臭设施的有效性”。

	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排序中国标按照标准号大小从小到大排序，和强制性推荐性无关；
HJ 533和HJ 548标准名称和标准编号不符；
HJ 1039正文未引用；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因为是法律法规，建议放参考文献。
	采纳
	（1）对规范性引用文件重新排序。
（2）修改为“ HJ 54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3）在引用文件中删除HJ 1039。
（4）在“2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删除《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而将其放至参考文献中。

	
	3.1，3.2，3.3，3.4，3.5，3.6
	术语条目中术语为黑体五号字，术语内容为宋体五号字。
	采纳
	已修改。

	
	3.6
	“6-12个小时”改为“6个小时到12个小时”，“0.5-8个小时”同上。
	采纳
	修改为“对于二噁英类的监测，应在6个小时到12个小时内完成不少于3个样品的采集；对于重金属类污染物的监测，应在0.5个小时到8个小时内完成不少于3个样品的采集。”

	
	4.1.2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过渡期放入正文不合适。
	不采纳
	根据GB/T101.1-2020要求，“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新建生活垃圾焚烧炉执行……”和“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执行……”为规范性表述。

	
	表1
	表脚注“a”应为上标。
	采纳
	已修改。

	
	5.1.1
	标准非必要不提及法律法规
	采纳
	修改为：“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依据有关法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HJ 1205等规定，建立自行监测制度……”。

	
	5.4.2，6.3
	“本标准”改为“本文件”
	采纳
	已修改。

	
	6.3
	公式需添加公式编号“（1）”
	采纳
	已修改。

	
	7.1
	行政职能不应出现在标准中。
	采纳
	已修改。

	南京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表1
	颗粒物、SO2、NOx、HCl、CO的1小时均值设置贴近正常生产情况下的排放水平，但由于生活垃圾成分复杂、多样以及存在的不确定性，企业无法及时调控，建议24小时排放限值采用本标准规定值，但1小时排放限值采用GB18485-2014规定限值。建议金属类污染物采用GB18485-2014规定限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光大环保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4.1.2
	由于提标改造周期长，建议修改为标准实施之日起36个月，并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分批次推进提标改造。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由于生活垃圾成分复杂，受改造技术、资金、场地等限制，建议SO2的1小时均值4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CO的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80m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氨1小时均值16mg/m3，24小时均值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由于厂界环境受周边环境、道路交通等影响，建议取消或放宽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至1mg/m3，并对监测点位做出明确要求。
	部分采纳
	表2中明确提出边界外浓度最高点作为监控点。
由于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mg/m3。

	
	4.2.4
	建议去除“并配备除臭设施”
	部分采纳
	考虑到部分卸料大厅的密闭性不够，仅靠垃圾仓的负压状态无法确保恶臭污染物不外溢，因此修改为：“4.2.4卸料大厅应密闭，并适当配置除臭设施。”

	
	6
	增加或说明本标准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生态环境部公告2019年第50号）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生态环境部部令第10号）的关系，说明如何应对和判定焚烧炉工况和自动监测数据异常标记问题。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光大再生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4.1.2
	建议将已建成项目提标改造时间调整为36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对新建项目和已建项目分别设置排放限值。建议调整SO2的1小时均值50mg/m3，24小时均值35mg/m3；HCl的1小时均值30mg/m3，24小时均值25mg/m3；氨排放限值为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南京六合茉莉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表1
	建议CO的1小时均值调整为100mg/m3，日均值保持30mg/m3；SO2和HCl的日均值分别为20mg/m3、8mg/m3，无法实现；由于增加湿法系统的投资运营费用高，为达到大气管控期间氮氧化物日均值60mg/m3的要求，必然投加过量氨水，从而无法达到本标准提出的氨逃逸1小时均值要求。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光大环保能源（宜兴）有限公司
	4.1.2
	建议调整时间为36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调整CO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50m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氨排放限值为10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建议单位边界颗粒物浓度限值执行GB16297-1996的要求1mg/m3。
	不采纳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 mg/m3。

	
	4.2.7
	由于HJ1039-2019中提出的炉渣库颗粒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密闭+除湿渣”已能满足要求，建议取消“炉渣库应保持负压状态”。
	采纳
	修改为“脱酸中和剂储罐、水泥仓、活性炭仓、炉渣库等料仓应保持密闭状态。”

	
	6
	建议参照GB18485-2014中7.1-7.4规定，增加不作为判定是否达到本标准排放限值依据的内容。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光大环保能源（江阴）有限公司
	1
	建议明确入炉工业固废的名称、分类及运行相关要求，有助于焚烧厂对入厂固废进行把关。
	采纳
	在“3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生活垃圾的定义，对入炉固废做了规定。在4.3.1增加了焚烧炉运行相关要求。

	
	4.1.2
	建议将执行时间改为2025年12月31日。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4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80mg/m3、24小时均值40mg/m3，二噁英测定均值0.1ngTEQ/m3；氨是判定以手工监测为准，测定均值修改为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1.6
	渗滤液站沼气火炬、消化池周边存在少量无组织甲烷、硫化氢。建议明确沼气火炬、消化池周边无组织硫化氢、氨、臭气浓度控制标准是否执行GB14554要求。
	采纳
	沼气火炬、消化池周边存在的无组织废气，执行表2的要求。

	
	表2
	监控位置由“边界外浓度最高点”修改为“边界外非上风向浓度最高点”。
	不采纳
	根据相关监测技术规范，无组织的单位边界监测点位必须设置为边界外浓度最高点。

	
	4.2.4
	明确部分除臭设施种类或除臭方法，如仅通过负压将卸料大厅空气抽入垃圾仓再进入焚烧炉是否可认定有除臭设施。
	采纳
	考虑到部分卸料大厅的密闭性不够，仅靠垃圾仓的负压状态无法确保恶臭污染物不外溢，因此要求“4.2.4卸料大厅应密闭，并适当配置除臭设施。”、“4.2.5 生活垃圾卸料、贮存设施和渗滤液收集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气体应优先通入焚烧炉中进行高温处理。焚烧炉停运后，外排的恶臭气体应收集并经除臭处理后达到GB 14554要求后排放。”

	
	4.2.6
	一般对应生活垃圾贮存设施的焚烧炉停运后，贮存设施内负压无法满足时才可能出现臭气扩散。若焚烧厂内有相关臭气收集处理装置时，可无需对外排放。因此建议修改为“对应生活垃圾贮存设施的焚烧炉全部停运后，外排的恶臭气体应收集并经除臭处理后达到GB14554要求”。
	采纳
	修改为“焚烧炉停运后，外排的恶臭气体应收集并经除臭处理后达到GB 14554要求后排放。”

	
	6
	建议参照GB18485-2014中达标判定的描述，增加相关豁免内容。建议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生态环境部令第10号），为启、停炉期间数据豁免提供法律依据。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
	表1
	建议颗粒物1小时均值15mg/m3，24小时均值10mg/m3；氯化氢1小时均值4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二噁英、重金属类污染物标准循序渐进提升。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4.1.2
	建议标准实施之日起36个月后，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执行排放限值。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SO2的1小时均值4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CO的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80m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氨1小时均值16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2.7
	HJ1039-2019中提出的炉渣库颗粒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密闭+除湿渣”已能满足要求，且炉渣池内炉渣为湿渣，因此建议修改为“炉渣库除运渣时应保持密闭”。
	采纳
	修改为“脱酸中和剂储罐、水泥仓、活性炭仓、炉渣库等料仓应保持密闭状态。”

	无锡益多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
	请明确该标准是否适用于循环流化床类型的垃圾焚烧炉。
	采纳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生活垃圾焚烧炉。

	
	表1
	本公司是循环流化床锅炉，受锅炉特性及生活垃圾成分影响，本标准中CO、二噁英类以及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的排放限值过于严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2.6
	建议明确焚烧炉停运后，恶臭气体经除臭处理后应达到的GB14554等级。
	不采纳
	GB 14554正在修订，新标准预期不会有等级的概念。

	
	6.1、6.2
	6.1中若在线监测小时数据作为超标判定依据，应去除无效数据的情况（比如仪表校准、标定、停启炉时段、烘炉时段、数采仪故障时段等）。6.2规定了日均值超标判定规范，建议补充说明日均值应去除无效数据的情况（比如仪表校准、标定、停启炉时段、烘炉时段、数采仪故障时段等）。
	采纳
	增加“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6
	建议对焚烧炉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况做出明确解释，譬如水冷壁爆管、供出电网出现异常，焚烧炉停启炉、故障、烘炉、压火工况，CEMS故障、定期维护等。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

	光大绿色环保城乡再生能源（丰县）有限公司
	表1
	受场地、施工技术等因素影响，建议现有焚烧炉仍执行原项目环评批复及排污许可证所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不采纳
	随着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的发展，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越发凸显。当前执行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及其修改单，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因此，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我省大气环境质量，亟需制订地标。

	
	表1
	建议继续执行DB32/4041-2021中二噁英0.1ngTEQ/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其他
	针对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建议省生态环境厅与相关主管部门联合推行该标准，并充分征求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意见。
	采纳
	在征求意见阶段，已对生态环境部、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等相关单位进行了意见征询。编制组在反复研究回复意见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对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进行了修改，并在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中重新核算提标改造成本，并对全省情况进行成本评估。

	光大环保能源（沛县）有限公司
	4.1.2
	建议将12个月延长至3-5年。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二噁英执行0.1ngTEQ/m3、氨8mg/m3，其他各污染物排放标准按照欧盟标准执行。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由于垃圾焚烧厂外环境复杂，建议取消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不采纳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产生颗粒物、恶臭和VOCs的环节较多，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以单位边界排放浓度作为管控手段较为适宜。

	
	其他
	针对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增加湿法脱硫和PNCR工艺，运营成本增加过多，无法接受。
	采纳
	在征求意见阶段，已对生态环境部、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等相关单位进行了意见征询。编制组在反复研究回复意见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对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进行了修改，并在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中重新核算提标改造成本，并对全省情况进行成本评估。

	徐州鑫盛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4.1.2
	对现有机组改造需要考虑政府和企业的全流程管理时间，改造时间12个月偏短。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若控制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则应适当放宽氨逃逸指标限值；二噁英类排放限值过于严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6
	明确启停炉、故障等特殊运行方式的执行标准、处理方法以及豁免条件。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其他
	目前垃圾处理费无法支撑本标准要求，应充分考虑经济因素。
	采纳
	在征求意见阶段，已对生态环境部、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等相关单位进行了意见征询。编制组在反复研究回复意见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对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进行了修改，并在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中重新核算提标改造成本，并对全省情况进行成本评估。

	徐州协鑫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4.1.2
	考虑改造时政府和企业的全流程管理，改造时间12个月偏少，建议改造时间为第一台锅炉改造时间，其他锅炉顺延；对即将转型的企业，转型期间予以改造豁免。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由于部分指标已经逼近检测方法或标准的检出限、误差允许值，部分老厂不具备提标改造的条件，建议放松污染物排放限值，并向欧盟学习，将半小时均值与日均值的比值限定为2-6倍。此外，提升氮氧化物标准，则应适当放宽氨逃逸指标限值，可对不同的脱硝工艺，采用不同的排放限值；二噁英排放限值过严。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6
	明确启停炉、故障等特殊运行方式的执行标准和处理方法以及豁免条件。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其他
	电价补贴政策退出已明确，目前垃圾处置费过低，建议在提标改造工作中充分考虑以上客观困难。
	采纳
	在征求意见阶段，已对生态环境部、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等相关单位进行了意见征询。编制组在反复研究回复意见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对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进行了修改，并在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中重新核算提标改造成本，并对全省情况进行成本评估。

	光大环保能源（邳州）有限公司
	表1
	受场地、施工技术等因素影响，建议删除此条要求，或修改为“现有焚烧炉仍执行原项目环评批复及排污许可证所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不采纳
	对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制订统一的排放标准，才能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当前执行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及其修改单，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表1
	建议继续执行DB32/4041-2021中二噁英0.1ngTEQ/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其他
	针对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建议省生态环境厅与相关主管部门联合推行该标准，并充分征求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意见。
	采纳
	在征求意见阶段，已对生态环境部、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等相关单位进行了意见征询。编制组在反复研究回复意见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对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进行了修改，并在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中重新核算提标改造成本，并对全省情况进行成本评估。

	睢宁宝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4.1.2
	建议有更长时间的改造和技改周期。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常州绿色动力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24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接受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建议修改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5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氯化氢1小时均值为5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氮氧化物日均值120mg/m3时，建议氨1小时均值10mg/m3；氮氧化物日均值80mg/m3时，建议氨1小时均值20mg/m3；若氮氧化物日均值50mg/m3时，建议氨进一步放宽。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6
	增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生态环境部公告2019年第50号）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生态环境部部令第10号），说明数据标记问题。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

	
	6
	增加对烘炉、启炉、停炉、停炉降温、故障、停运等异常工况期间及CEMS维护、检修、故障期间异常数据认定。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光大环保能源（常州）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36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4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80mg/m3，二噁英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取消氨排放限值，或修改为氨1小时均值16mg/m3，24小时均值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建议单位边界颗粒物浓度限值修改为1mg/m3，或取消该指标。
	不采纳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产生颗粒物的环节较多，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以单位边界排放浓度作为管控手段较为适宜。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

	
	表2
	监控位置由“边界外浓度最高点”修改为“边界外非上风向浓度最高点”。
	不采纳
	根据相关监测技术规范，无组织的单位边界监测点位必须设置为“边界外浓度最高点”。

	
	4.2.4
	由于卸料大厅与垃圾仓连通，一般均为负压状态，只需确保密闭良好即可，在焚烧炉全部停运后，可以通过垃圾仓除臭装置净化，因此建议“卸料大厅应密闭”，不需单独设置除臭装置。
	部分采纳
	考虑到部分卸料大厅的密闭性不够，仅靠垃圾仓的负压状态无法确保恶臭污染物不外溢，因此修改为：“4.2.4卸料大厅应密闭，并适当配置除臭设施。”

	
	4.2.7
	HJ1039-2019中提出的炉渣库颗粒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密闭+除湿渣”已能满足要求，且炉渣池内炉渣为湿渣，因此建议修改为“炉渣库除运渣时应保持密闭”。
	采纳
	修改为“脱酸中和剂储罐、水泥仓、活性炭仓、炉渣库等料仓应保持密闭状态。”

	
	5.2.4
	建议修改为“生活垃圾焚烧厂应采用电子显示屏主动公开自动监测数据，并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采纳
	修改为“5.2.4生活垃圾焚烧厂应对烟气在线监测结果和焚烧设施运行工况在线监测结果采用电子显示屏进行公示，并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6
	增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自动监控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等文件中达标判定、豁免等内容。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北控环境再生能源（张家港）有限公司
	表1
	建议按现行国标值执行，并按照企业年排放总量判定是否超标。
	不采纳
	随着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的发展，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越发凸显。当前执行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及其修改单，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因此，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我省大气环境质量，亟需制订地标。

	
	6
	明确豁免时间的规定。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常熟浦发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4.1.2
	酌情延长省标实施期限。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接受颗粒物排放标准。目前能满足HCl和SO2排放标准，但运行成本增加。建议调整CO的1小时均值限值，以及NOx、二噁英类、重金属排放限值，并将氨修改为24小时均值排放限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6
	建议对垃圾焚烧炉启炉、停炉、故障等情况的认定及相应的豁免时间等，做出相应说明。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常熟浦发第二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4.1.2
	酌情延长省标的实施期限。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接受颗粒物排放标准。目前能满足HCl和SO2排放标准，但运行成本增加。建议调整CO的1小时均值限值，以及NOx、二噁英类、重金属排放限值，并将氨修改为24小时均值排放限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由于受周边环境影响较大，可能存在外界因素导致颗粒物等超标情况。
	采纳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产生颗粒物的环节较多，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以单位边界排放浓度作为管控手段较为适宜。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颗粒物单位边界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

	
	6
	建议对垃圾焚烧炉启炉、停炉、故障等情况的认定及相应的豁免时间等，做出相应说明。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
	表1
	建议调整HCl、SO2、氨、二噁英的排放限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昆山鹿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24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4.1.4
	建议以实际大气排放污染物排放数据为导向，区别对待投产较早的焚烧炉。我司是多炉集中排放，但符合HJ75和GB/T16157对采样点要求。
	采纳
	本标准沿用GB18485-2014提出的相关要求，即焚烧处理后的烟气应采用独立的排气筒排放，多台焚烧炉的排气筒应采用多筒集束式排放。

	
	其他
	建议协调相关部门，启动垃圾处理服务费调价机制。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4.1.2
	建议修改为标准实施之日起36个月，并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分批次推进提标改造。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SO2的1小时均值4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CO的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80m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取消氨逃逸指标，或修改为氨1小时均值16mg/m3，24小时均值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建议取消颗粒物指标，或将其监控浓度限值调整为1mg/m3，并对监测点位做出明确要求。
	部分采纳
	表2中明确提出边界外浓度最高点作为监控点。
由于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mg/m3。

	
	4.2.4
	由于卸料大厅空气向垃圾仓流动，异味确保不外溢，配置除臭设施作用不大；卸料大厅大型垃圾车辆来往频繁，易增加安全隐患；在老项目中增设除臭设施难度大。因此建议修改为“卸料大厅应密闭，垃圾池应保持负压状态”。
	部分采纳
	考虑到部分卸料大厅的密闭性不够，仅靠垃圾仓的负压状态无法确保恶臭污染物不外溢，因此修改为：“4.2.4卸料大厅应密闭，并适当配置除臭设施。垃圾池应保持负压状态。”

	
	4.2.6
	建议修改为“单台焚烧炉停运，恶臭气体优先通入运行焚烧炉中进行高温焚烧处理。全厂焚烧炉全部停运后，恶臭气体应收集并经除臭处理后达到GB14554要求”。
	部分采纳
	修改为“焚烧炉停运后，外排的恶臭气体应收集并经除臭处理后达到GB 14554要求后排放。”

	
	4.2.7
	由于HJ1039-2019中提出的炉渣库颗粒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密闭+除湿渣”已能满足要求，且炉渣池内炉渣为湿渣，要求控制负压无意义，因此建议取消“炉渣库应保持负压状态”。
	采纳
	修改为“脱酸中和剂储罐、水泥仓、活性炭仓、炉渣库等料仓应保持密闭状态。”

	
	5.2.4
	建议修改为“生活垃圾焚烧厂应采用电子显示屏主动公开自动监测数据，公示内容与生态环境部要求一致，并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采纳
	修改为“5.2.4 生活垃圾焚烧厂应对烟气在线监测结果和焚烧设施运行工况在线监测结果采用电子显示屏进行公示，并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6
	增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自动监控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等文件中达标判定、豁免等内容。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其他
	建议参照“煤电超低排放改造时的燃煤脱硫电价补贴机制”，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促进行业稳步提升、健康发展。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苏州吴江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4.2.4
	由于卸料大厅空气向垃圾仓流动，异味确保不外溢，配置除臭设施作用不大；卸料大厅大型垃圾车辆来往频繁，易增加安全隐患；在老项目中增设除臭设施难度大。因此建议修改为“卸料大厅应密闭，垃圾池应保持负压状态”。
	部分采纳
	考虑到部分卸料大厅的密闭性不够，仅靠垃圾仓的负压状态无法确保恶臭污染物不外溢，因此修改为“4.2.4卸料大厅应密闭，并适当配置除臭设施。垃圾池应保持负压状态。”

	
	4.2.6
	建议修改为“单台焚烧炉停运，恶臭气体优先通入运行焚烧炉中进行高温焚烧处理。全厂焚烧炉全部停运后，恶臭气体应收集并经除臭处理后达到GB14554要求”。
	部分采纳
	修改为“焚烧炉停运后，外排的恶臭气体应收集并经除臭处理后达到GB 14554要求后排放。”

	
	4.2.7
	由于HJ1039-2019中提出的炉渣库颗粒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密闭+除湿渣”已能满足要求，且炉渣池内炉渣为湿渣，要求控制负压无意义，因此建议取消“炉渣库应保持负压状态”。
	采纳
	修改为“脱酸中和剂储罐、水泥仓、活性炭仓、炉渣库等料仓应保持密闭状态。”

	
	5.2.4
	建议修改为“生活垃圾焚烧厂应采用电子显示屏主动公开自动监测数据，公示内容与生态环境部要求一致，并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采纳
	修改为“5.2.4 生活垃圾焚烧厂应对烟气在线监测结果和焚烧设施运行工况在线监测结果采用电子显示屏进行公示，并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海安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表1
	受技术、经济等各方面制约，建议全面放松各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1.5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排放的颗粒物，执行什么标准？监测点位设置在何处？
	采纳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经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属于有组织废气，执行DB32/4041的要求；直接排放的，属于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本标准表2相关要求。

	
	4.2.6
	GB14554仅有最高排放速率，没有最高排放浓度，如何执行？建议本标准另行规定。
	不采纳
	GB14554对有组织废气的污染物指标未设置排放浓度限值，不在本标准研究范围内。

	
	4.2.8
	飞灰在处理、贮存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氨，应制定控制措施。建议增加“飞灰贮存、处置等过程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是否需要强制净化处置，排气筒执行什么标准？若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明确监测点位和执行标准。
	采纳
	修改为“飞灰收集、输送、储存与处理系统各装置应保持密闭状态，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并满足HJ 1134相关要求”。
恶臭气体主要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GB14554相应标准。

	上海电气环保热电（南通）有限公司
	表1
	建议综合考虑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污染防治技术的可达性和江苏省垃圾处置费的可及性，对各项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估、测算
	采纳
	利用修改后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在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中重新核算提标改造成本，并对全省情况进行成本评估。

	
	其他
	建议了解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电价补贴拖欠情况，及电价补贴政策退出给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带来的生存压力。在地标发布前，协调省财政、住建和能源等部门落实已有政策，出台提标支持政策。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启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表1
	受技术、经济等各方面制约，建议全面放松各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1.5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排放的颗粒物，执行什么标准？监测点位设置在何处？
	采纳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经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属于有组织废气，执行DB32/4041的要求；直接排放的，属于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本标准表2相关要求。

	
	4.2.6
	GB14554仅有最高排放速率，没有最高排放浓度，如何执行？建议本标准另行规定。
	不采纳
	GB14554对有组织废气的污染物指标未设置排放浓度限值，不在本标准研究范围内。

	
	4.2.8
	飞灰在处理、贮存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氨，应制定控制措施。建议增加“飞灰贮存、处置等过程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是否需要强制净化处置，排气筒执行什么标准？若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明确监测点位和执行标准。
	采纳
	修改为“飞灰收集、输送、储存与处理系统各装置应保持密闭状态，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并满足HJ 1134相关要求”。
恶臭气体主要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GB14554相应标准。

	如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表1
	受技术、经济等各方面制约，建议全面放松各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1.5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排放的颗粒物，执行什么标准？监测点位设置在何处？
	采纳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经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属于有组织废气，执行DB32/4041的要求；直接排放的，属于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本标准表2相关要求。

	
	4.2.6
	GB14554仅有最高排放速率，没有最高排放浓度，如何执行？建议本标准另行规定。
	不采纳
	GB14554对有组织废气的污染物指标未设置排放浓度限值，不在本标准研究范围内。

	
	4.2.8
	飞灰在处理、贮存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氨，应制定控制措施。建议增加“飞灰贮存、处置等过程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是否需要强制净化处置，排气筒执行什么标准？若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明确监测点位和执行标准。
	采纳
	修改为“飞灰收集、输送、储存与处理系统各装置应保持密闭状态，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并满足HJ 1134相关要求”。
恶臭气体主要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GB14554相应标准。

	南通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表1
	受技术、经济等各方面制约，建议全面放松各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1.5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排放的颗粒物，执行什么标准？监测点位设置在何处？
	采纳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经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属于有组织废气，执行DB32/4041的要求；直接排放的，属于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本标准表2相关要求。

	
	4.2.6
	GB14554仅有最高排放速率，没有最高排放浓度，如何执行？建议本标准另行规定。
	不采纳
	GB14554对有组织废气的污染物指标未设置排放浓度限值，不在本标准研究范围内。

	
	4.2.8
	飞灰在处理、贮存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氨，应制定控制措施。建议增加“飞灰贮存、处置等过程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是否需要强制净化处置，排气筒执行什么标准？若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明确监测点位和执行标准。
	采纳
	修改为“飞灰收集、输送、储存与处理系统各装置应保持密闭状态，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并满足HJ 1134相关要求”。
恶臭气体主要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GB14554相应标准。

	光大环保能源（东海）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48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将氨1小时均值修改为16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建议将单位边界颗粒物浓度限值修改为1mg/m3。
	不采纳
	由于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mg/m3。

	
	4.2.7
	炉渣经过捞渣机到达渣库时，所含水分较大，无法产生大量粉尘，因此建议取消“炉渣库应保持负压状态”。
	采纳
	修改为“脱酸中和剂储罐、水泥仓、活性炭仓、炉渣库等料仓应保持密闭状态。”

	
	5.2.4
	由于生活垃圾焚烧厂门前的电子显示屏公示的数据是生态环境部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系统企业端导出的回流数据，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否有监控还需进一步确定，因此，建议修改为“生活垃圾焚烧厂应对烟气在线监测结果和焚烧设施运行工况在线监测结果采用电子显示屏进行公示，并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采纳
	修改为“5.2.4 生活垃圾焚烧厂应对烟气在线监测结果和焚烧设施运行工况在线监测结果采用电子显示屏进行公示，并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6
	明确本标准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的执行关系，说明如何应对和判定出现焚烧炉工况和自动监测数据等异常情况。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连云港晨兴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24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接受氮氧化物排放限值要求。建议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5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氯化氢1小时均值5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80mg/m3，氨1小时均值8mg/m3，二噁英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2.3
	生活垃圾运输车均属城管局管理，建议取消“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应采取密闭措施”。
	采纳
	删除“生活垃圾运输车应采取密闭措施”要求。

	
	6
	明确本标准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的执行关系，说明如何应对和判定出现焚烧炉工况和自动监测数据等异常情况。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光大城乡再生能源（灌云）有限公司
	表1
	建议氯化氢日均值20mg/m3，二噁英0.1ngTEQ/m3，氨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灌南新苏国丰新能源有限公司
	表1
	接受颗粒物、一氧化碳排放限值要求。建议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5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氮氧化物1小时均值150mg/m3、24小时均值130mg/m3，氯化氢1小时均值20mg/m3、24小时均值10mg/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二噁英0.1ngTEQ/m3，氨1小时均值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建议将单位边界颗粒物浓度限值修改为1mg/m3。
	不采纳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mg/m3。

	淮安零碳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
	将“本文件规定了……”、“本文件适用于……”中的“文件”修改为“标准”。
	不采纳
	根据GB/T101.1-2020要求，标准中规范用语为“文件”。

	
	4.1.2
	建议对现有项目实施时间延长2-3年。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二噁英0.08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2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5.4
	建议表3中增加二氧化硫测定方法“气体分析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差分吸收光谱分析法（GB/T 37186-2018）”，增加铅测定方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HJ538）”。
	采纳
	标准中已列的“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HJ 1131）”和“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HJ 1132）”与“气体分析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差分吸收光谱分析法（GB/T 37186-2018）”相比，是相同工作原理的更新方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HJ538）”已废止，现为“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685）”已在标准中写明。

	
	其他
	请省厅协调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弥补垃圾量不足、垃圾处理费低等现状。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光大城乡再生能源（淮安）有限公司
	4.1.2
	建议给老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留出1年的改造时间。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氨执行8mg/m3，重金属标准将至GB18485的一半，其他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氯化氢、氮氧化物等指标重新综合考虑。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瀚蓝（淮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4.1.2
	建议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厂2年后执行新地标，并由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环保引导资金补贴。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氨执行日均值10mg/m3，重金属标准将至GB18485的一半，氯化氢小时均值15mg/m3、日均值12mg/m3，其他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重新综合考虑。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江苏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其他
	[bookmark: _Hlk112164040]对尾气处理工艺进行技术改造费用约1000万元，能否申请节能补贴。运营成本增加，能否调整垃圾处理费用或由政府同步出台相关补贴政策。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江苏大吉环保能源滨海有限公司
	4.1.2
	兼顾垃圾接卸调度处置等问题，请酌情对提标整改时间周期适当放宽。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一些建成时间较长的项目，配套辅机、场地布置等受到影响，甚至不具备整改条件。建议根据行业实际以及我省经济现状，结合兄弟省份地方标准，统筹考虑部署本次地方标准的修订工作。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其他
	考虑到企业生存问题，在地标正式发布前，可否在帮扶政策上有所支持。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阜宁协鑫再生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4.1.2
	建议改造时间12个月按照单炉计算，其他锅炉顺延。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接受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建议颗粒物1小时均值为15mg/m3、24小时均值为10mg/m3，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40mg/m3、24小时均值为35mg/m3，氯化氢1小时均值为30mg/m3、24小时均值为24mg/m3，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为100mg/m3、24小时均值为50mg/m3，二噁英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2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3mg/m3；暂不考虑氨逃逸指标；若实施可针对不同的脱硝工艺，采用不同的氨逃逸指标，SNCR工艺下设置为15mg/m3，SCR工艺下设置10mg/m3，或分阶段实施。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其他
	[bookmark: _Hlk112164087]建议在新的地标出台时，出台相关生活垃圾焚烧补贴政策。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江苏大吉环保能源大丰有限公司
	4.1.2
	兼顾垃圾接卸调度处置等问题，请酌情对提标整改时间周期适当放宽。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根据行业实际以及我省经济现状，结合兄弟省份地方标准，统筹考虑部署本次地方标准的修订工作。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其他
	考虑到企业生存问题，在地标正式发布前，可否在帮扶政策上有所支持。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光大环保能源（宝应）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36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氮氧化物1小时均值200mg/m3；取消氨指标，或放宽至1小时均值16mg/m3、24小时均值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适当放宽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不采纳
	本标准作为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污染物排放限值不得低于国标和江苏省大气综合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因此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等无组织排放限值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保持一致，非甲烷总烃和颗粒物的无组织排放限值与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2/4041）保持一致。

	
	其他
	垃圾量不足、垃圾处理费低，建议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政府相关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健全减排激励机制，并循序渐进、分类分时施策。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高邮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表1
	建议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40mg/m3、24小时均值为20mg/m3，氯化氢1小时均值为20mg/m3、24小时均值为10mg/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2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3mg/m3，氨为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扬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4.1.2
	老旧项目的提标改造手续繁琐，建议相关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支持，简化手续，同时适当延长现有项目的执行时间。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对氯化氢和二氧化硫，建议参照上海和深圳地方标准，放宽对小时均值的限值；取消氨的排放限值要求。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2.7
	若对炉渣库负压提出要求，则需要增加设施，建议修改为“炉渣库应确保整洁无扬尘和异味”。
	采纳
	修改为“脱酸中和剂储罐、水泥仓、活性炭仓、炉渣库等料仓应保持密闭状态。”

	
	5.2.4
	根据《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厂自动监控数据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环办执法〔2019〕64号）要求，焚烧厂烟气排放及炉温数据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控数据公开平台（https://ljgk.envsc.cn/index.html）进行公示。该平台对公众开放，无需再与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联网。
	采纳
	修改为“5.2.4 生活垃圾焚烧厂应对烟气在线监测结果和焚烧设施运行工况在线监测结果采用电子显示屏进行公示，并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扬州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表1
	受技术、经济等各方面制约，建议全面放松各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4.1.5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排放的颗粒物，执行什么标准？监测点位设置在何处？
	采纳
	物料装卸、贮存及预处理过程中经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属于有组织废气，执行DB32/4041的要求；直接排放的，属于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本标准表2相关要求。

	
	4.2.6
	GB14554仅有最高排放速率，没有最高排放浓度，如何执行？建议本标准另行规定。
	不采纳
	GB14554对有组织废气的污染物指标未设置排放浓度限值，不在本标准研究范围内。

	
	4.2.8
	飞灰在处理、贮存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氨，应制定控制措施。建议增加“飞灰贮存、处置等过程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是否需要强制净化处置，排气筒执行什么标准？若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明确监测点位和执行标准。
	采纳
	修改为“飞灰收集、输送、储存与处理系统各装置应保持密闭状态，产生的恶臭气体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并满足HJ 1134相关要求”。
恶臭气体主要采用无组织排放形式，监测点位设在单位边界，并执行GB14554相应标准。

	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36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氨排放限值8mg/m3，二噁英测定均值0.1ngTEQ/m3，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80mg/m3，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4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建议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1mg/m3。
	不采纳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mg/m3。

	
	4.2.4
	卸料大厅与垃圾仓相连，空气向垃圾仓流动，配置除臭设施作用不大，因此建议修改为“卸料大厅应密闭，垃圾池应保持负压状态”。
	部分采纳
	考虑到部分卸料大厅的密闭性不够，仅靠垃圾仓的负压状态无法确保恶臭污染物不外溢，因此修改为：“4.2.4卸料大厅应密闭，并适当配置除臭设施。垃圾池应保持负压状态”

	
	4.2.7
	HJ1039-2019中提出的炉渣库颗粒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密闭+除湿渣”已能满足要求，且炉渣池内炉渣为湿渣，因此建议修改为“炉渣库除运渣时应保持密闭”。
	采纳
	修改为“脱酸中和剂储罐、水泥仓、活性炭仓、炉渣库等料仓应保持密闭状态。”

	
	6
	增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明确垃圾焚烧厂应当继续执行豁免时段政策，统一执法口径。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其他
	建议统筹各属地财政分配，根据企业实际适当增加生活垃圾处理费用。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光大环保能源（丹阳）有限公司
	4.1.2
	建议修改为“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安排，制订现有焚烧厂提标改造规划，36个月后现有焚烧炉执行表1标准”。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参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2022），对不同时期建成投产的项目采取不同的监管标准。
	不采纳
	对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制订统一的排放标准，才能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针对新建和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分别给予了不同的标准实施时间，从而确保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技改工程。

	
	表1
	建议SO2的1小时均值4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CO的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80m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氨1小时均值16mg/m3，24小时均值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建议对厂界监测点位做出明确要求，并调整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1mg/m3。
	部分采纳
	表2中明确提出边界外浓度最高点作为监控点。
由于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mg/m3。

	
	其他
	提标改造费用高昂，建议新标准执行前需要综合企业的调价因素，同时综合考虑财政支出等关联性问题。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句容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24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接受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建议修改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5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氯化氢1小时均值为5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氨1小时均值20mg/m3，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6
	增加对烘炉、启炉、停炉、停炉降温、故障、停运等异常工况期间及CEMS维护、检修、故障期间异常数据认定并剔除。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6
	增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明确豁免条件。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6.3
	停炉后一般氧含量20%左右，此时对于污染物折算公式显示个别指标偏高，与实际排放不符，请考虑是否修正。
	不采纳
	焚烧炉正常运行状态下，应按照公式（1）将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折算为标准状态下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停炉后不需再做此工作。

	
	其他
	建议根据本标准要求，由地方政府出台相关配套优惠政策，并充分考虑垃圾焚烧企业改造的条件。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泰州京城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4.1.2
	建议给予已投运企业至少2年的宽限期，并协调技改期间的属地生活垃圾处置去向问题。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排放指标提升幅度小于50%。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其他
	建议针对垃圾处置费较低的问题，协调地方政府增长垃圾处置费，并出台提标改造的支持政策。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泰州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24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接受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建议修改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5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氯化氢1小时均值为5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氨1小时均值20mg/m3，若氮氧化物日均值80mg/m3时，建议氨1小时均值20mg/m3。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10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3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6
	增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对烘炉、启炉、停炉、停炉降温、故障、停运等异常工况期间及CEMS维护、检修、故障期间异常数据认定并剔除。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其他
	建议统筹考虑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支撑相应的技改成本补贴，并充分考虑垃圾焚烧企业改造条件。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泰兴市三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3.6
	监督性监测只取一个样品，与国家技术规范采样要求不一致，建议江苏地标予以明确。
	采纳
	删除该条内容。

	
	4.1.2
	建议给予已投运企业至少2年的宽限期。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若政府住建、城管部门不能从源头上确保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置，企业难以按新标准达标排放。建议二噁英、各重金属指标排放限值继续按照GB18485执行。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其他
	建议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住建、城管、财政、能源等政府部门落实既有政策，同时细化出台提标后对垃圾焚烧企业相应的配套支持政策，包括对已投运企业烟气处理系统技术改造的投资补贴、生活垃圾处置费按照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约定进行上调等。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北控环境再生能源沭阳有限公司
	表1
	建议氯化氢1小时均值20mg/m3、24小时均值10mg/m3，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50mg/m3、24小时均值30mg/m3。氨排放小时均值改为日均值，并提高至8mg/m3，二噁英及重金属类污染物仍执行国标。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6
	新地标中关于启停炉过程、设备故障状态时排放时间段未明确是否剔除，建议参照生态环境部令（第10号）执行。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其他
	建议政府通过适当增加垃圾处置费的方式，为企业排忧解难。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光大环保能源（宿迁）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36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表1
	建议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为100mg/m3、24小时均值为80mg/m3，二噁英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5mg/m3，氨24小时均值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表2
	建议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1mg/m3。
	不采纳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要求单位边界颗粒物监控浓度限值为0.5mg/m3，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只能与其保持一致或更严格，因此最终确定浓度限值为0.5mg/m3。

	
	6
	增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自动监控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等文件中达标判定、豁免等内容。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其他
	由于技术改造存在安全风险、资金不足、场地狭小、渗滤液增多等问题，建议省生态环境厅协调省内各地区政府、财政、城管等进行商议调价，增加垃圾处理费用。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光大环保能源（泗阳）有限公司
	4.1.2
	12个月修改为36个月。
	采纳
	本标准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将于“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12个月后”实行，已给企业预留了足够的提标改造时间。

	
	4.1.2
	建议对大气污染物控制标准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提出近期和远期目标，并综合考虑企业减排工作的协调运营、财政状况以及政企和谐发展等。
	采纳
	标准中对新建和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实施时间，确保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技改工程。

	
	表1
	接受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建议修改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40mg/m3、24小时均值为35mg/m3，一氧化碳1小时均值80mg/m3、24小时均值50m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0.1ngTEQ/m3，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05mg/m3，镉、铊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0.1mg/m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1.0mg/m3。氨1小时均值8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
	表1
	建议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为50mg/m3、24小时均值为30mg/m3，氨排放日均值8mg/m3，二噁英及重金属参照GB18485执行，氯化氢排放限值再研究。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6
	新地标中关于启停炉过程、设备故障状态时排放时间段未明确是否予以豁免，建议参照生态环境部令（第10号）执行。
	采纳
	增加“4.3.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应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及时、准确、客观标记每台焚烧炉的工况和自动监测异常情况。”和“6.2自动监测数据不认定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情形，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判定。”

	
	其他
	[bookmark: _Hlk112164013]建议政府通过适当增加垃圾处置费的方式，为企业排忧解难。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中华环保联合会
	表1
	建议制定地标，应充分征求企业意见，尊重行业实际，综合考虑垃圾焚烧行业污染防治技术的可达性和我省垃圾处置费的可及性，对表1各项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估和测算。
	采纳
	在征求意见阶段，已对生态环境部、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等相关单位进行了意见征询。编制组在反复研究回复意见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对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进行了修改，并在编制说明“8.3经济可行性分析”中重新核算提标改造成本，并对全省情况进行成本评估。

	
	其他
	[bookmark: _Hlk112164194]建议进一步了解垃圾焚烧行业电价补贴拖欠情况及相关政策退出后带来的生存压力，并协调省财政、住建和能源等部门落实已有政策，细化出台提标所需的支持政策。
	采纳
	已在编制说明中增加相关实施建议。

	镇江市生态环境局
	表1
	省内已有多家采用SNCR/低温SCR组合脱硝的实例，能够将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稳定在40mg/m3左右，因此建议将氮氧化物1小时均值改为60mg/m3、24小时均值为60mg/m3。
	采纳
	进一步研究论证后，适当修改表1中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二、无意见记录情况

	序号
	征求意见单位
	意见情况
	反馈时间
	反馈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8月5日
	发函确认
	大气处
	021-63555912

	2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无意见
	2022年7月12日
	发函确认
	办公室
	0551-62372036

	3
	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
	无意见
	2022年8月9日
	微信确认
	段瑞
	025-58527216

	4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无意见
	2022年7月29日
	发函确认
	黄桢
	025-69586551

	5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无意见
	2022年7月29日
	电话确认
	办公室
	025-86632969

	6
	新沂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无意见
	2022年8月9日
	电话确认
	胡欢迎
	13913477386

	7
	光大常高新环保能源（常州）有限公司
	无意见
	2022年8月9日
	电话确认
	谢孔蜜
	17712757060

	8
	江苏大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无意见
	2022年7月27日
	发函确认
	陈军海
	15366575176

	9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14日
	发函确认
	法规标准处
	025-83630860

	10
	无锡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12日
	发函确认
	办公室
	18921280076

	11
	徐州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28日
	电话确认
	办公室
	0516-80800608

	12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29日
	发函确认
	办公室
	0519-85682736

	13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28日
	电话确认
	大气处
	0512-65248004

	14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28日
	电话确认
	大气处
	0513-59002796

	15
	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28日
	电话确认
	办公室
	0518-85521713

	16
	淮安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28日
	电话确认
	办公室
	0517-83674771

	17
	盐城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8月3日
	发函确认
	大气处
	0515-86660736

	18
	扬州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28日
	电话确认
	徐仕明
	13665252606

	19
	泰州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28日
	电话确认
	龙桂林
	15161068005

	20
	宿迁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2022年7月4日
	发函确认
	办公室
	0527-84338620




